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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记者来到了周先生购买的新房，工作人员打开了房门。在周先生购买的新房内，扬子晚
报记者看到，房间内已经被打扫干净，电脑和打印机不见踪影，相关物品也清理一空，之前被使用过的
痕迹已经很难发现。

苏州丁晓农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臧祝文认为，购房者从开发商手里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的精
装房，有人使用过，这个行为显然是构成违约的。针对新房有人使用过的情况，购房者可以去主张装修
后所使用产生的违约后果，比如装修折旧。

臧祝文对扬子晚报记者说：“购房者发现自己购买的新房有人使用，可以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因
为开发商卖给购房者的是精装房，属于一手房，而这个已经是使用过的二手房，购房者可以通过报警的
形式固定证据，证明这个房子不是一手房，而是二手房，属于使用过的。购房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起
诉开发商存在欺诈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可能会对维权更有利一点。”

苏州太仓一名业主花费248万元购买的精装房还未
来得及交房，却已经有人抢先“入住”，把他的新房变成了
临时的办公场所，而且里面还存放着一些居家生活用品，

疑似有人在此居住。1月7日，来自苏州太仓的市民周先生向扬
子晚报记者反映，一天没住的新房变成了“旧房”，这让他感到非
常气愤。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毕荣

1月7日，扬子晚报记者来到
位于太仓市娄江路与洛阳路交叉
口的都会之光花苑小区，该小区
由禹洲地产、建发房产、碧桂园、
金地商置四家房企联合打造，以
精装修住宅为主。

周先生向扬子晚报记者讲述
了自己购买的精装房由新房变成

“旧房”的经过。去年11月4日，
周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前往太
仓都会之光花苑小区购买了一套
精装房，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这套精装房面积为116平方米，购
房费用为248万元。

扬子晚报记者看到，这份商

品房买卖合同上标注的出卖人为
太仓禹洲益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据周先生介绍，当时，小区还
没有正式交房，属于封闭状态，业
主无法进入参观，所以周先生并
没能看到自己的新房。

去年12月27日，周先生收到
销售人员发来的交房通知书，通
知其前去收房，由于当天刚好是
星期天，周先生便想着政府机关
不上班，缴纳契税等手续无法办
理，所以没有前去办理收房手续。

第二天，周先生带着相关材
料前往售楼处准备进行收房，办
理好相关手续后，在销售人员的

带领下，前往自己购买的新房准
备收房。结果，让周先生感到气
愤的一幕出现了，自己的新房里
面居然有人办公和居住。

周先生告诉扬子晚报记者，
当房门打开时，房间里面有一男
一女两人，其中一名女性工作人
员正在电脑前办公，桌上摆放有
电脑、打印机等物品，厨房间里还
有电水壶正在烧水，台面上有牙
刷、牙膏、水杯等物品，在卧室的
窗台上摆放着两床被子，而客厅
里还有一些装修留下来的工具未
能及时清理，卫生间的抽水马桶
也有使用过的痕迹。

花钱买了新房，还未入住，竟
然被人提前占用了，周先生越想
越生气，于是找到客户管理部负
责人刘国磊。“当时对方表示，会
将房间里面损坏的物品进行更
换，把房间重新进行打扫，并以免
交1-2年物业费作为补偿，对于
这样的处理方案，让人难以接受，
所以我没有答应。”周先生对扬子
晚报记者说，“我的诉求是，要么
退房，要么换房，或者是给予一定
的经济补偿。如今，这个事情一直
僵持在这里，没有任何进展。”

为此，扬子晚报记者联系上

了项目公司客户管理部经理刘国
磊。刘国磊向扬子晚报记者表示，
交房当天，他的一位同事带着周
先生前去收房。针对房间里有人
办公一事，应该是房屋维修单位
的工作人员在里面临时使用，相
关生活物品也只是暂时存放，并
不存在有人居住的情况。相关人
员也没有该房屋的钥匙，只是通
过统一的密码打开智能门锁进入
到房间里。

“房屋维修单位的工作人员
怎么会有业主新房智能门锁的密
码？看当时的情景已经‘住’了很

长一段时间。物业公司不会对新
房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吗？”周先
生认为，太仓都会之光花苑小区
的物业公司管理非常混乱，存在
严重问题。

“事情发生后，已经安排相关
人员上门道歉，并给出了具体处
理方案，包括对房间内损坏的物
品进行更换，适当进行装修改造，
重新进行打扫保洁，并补偿1—2
年物业费。然而，周先生并没有同
意这样的处理方案，接下来，还会
尝试继续与周先生进行沟通，协
商解决此事。”刘国磊说。

相关补偿方案令购房者无法接受

新房尚未入住，居然被人用来办公

闹市区手机店内抢劫杀人
凶手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

扬子晚报讯（记者 万凌云）“2021
年1月8日，将罪犯潘裕国，验明正身，押
赴刑场，执行死刑。”8日，江苏省镇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则“执行死刑”的布告，
引发关注。

2018年11月18日，镇江市闹市区
甘露商城附近“时光数码”店铺，发生一
起命案，死者为24岁的小伙子赵某某。
案发7小时后，涉案人员被警方抓获。
当天，扬子晚报记者就以《多人报料镇江
闹市区发生命案 现场已被警察封闭》为
题，第一时间报道了这起凶案。

案发后，镇江全城关注此案。2019
年6月12日下午，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抢劫、盗窃案件进行公开宣判：被
告人潘某国犯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潘某国赔偿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何某、赵某物质损失共
计人民币59870.5元。

判决后，潘某国提出上诉，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
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复
核，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

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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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在其他平台直播
女主播遭索赔300万元

女主播卫琳平时在直播中总是和粉
丝娓娓而谈，但不久前因为一桩仲裁案
来到常州公证处时，却急得一时难以说
清自己遭遇。原来，卫琳原先签约的那
家直播平台以她在其他平台直播，违反
专属合同为由提起仲裁，索赔高达300万
元。而卫琳却称自己与此并无关系，在
律师的建议下前往公证处求助。公证处
为女主播“订制”取证方案，抓住了原签
约平台指控违约证据中的漏洞。这一涉
及直播相关解纷的新型公证案例入选了
2020年度江苏省“十大公证案例”，于1
月8日向社会公布。

卫琳想要公证处证明对方直播平台
上的直播并非她本人所为，但对方平台
已经提供了当地公证处出具的对其不利
的证据。面对这一难题，常州公证处的
承办公证员与卫琳及其代理律师反复沟
通，告知卫琳公证处无法直接证明，但可
以设法证明存在他人冒用的可能性，从
而排除原签约平台指控她在对方平台上
进行直播的绝对性。

常州公证处副主任李强国告诉记
者，公证处据此专门针对卫琳面对的情
况设计了取证方案。直播时，公证员安
排卫琳坐在电脑旁边，由公证员助理使
用公证处的摄像机将她及电脑直播画面
同时录入摄像视频并刻录成光盘，“这证
明了公证员以卫琳的身份进行‘直播’
时，观众看起来是她自己在直播，而实际
上卫琳本人并没有任何参与。这样抓住
了原签约平台指控卫琳违约证据的漏
洞。”（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万承源

新房内的物品


